
中共丹东市公安局委员会关于市委巡察

整改落实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市委和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4年9月30日至12月30日，市委第一巡察组对丹东市公安局党委进行了巡察。2025年2月19日，市委巡察组向丹东市公安局党委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领导班子履行主体责任情况

市公安局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对照巡察反馈意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巡察整改。

（一）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担当意识

市公安局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市委的工作部署上来，统一到市委巡察组的具体要求上来，本着对党、对人民、对公安事业负责的精神，以最高政治站位，最严政治纪律，最强政治担当，做到问题不整改绝不松手、落实不到位绝不交账、验收不过关绝不收兵。
（二）建强组织体系，压实整改责任

市公安局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坚决扛牢巡察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从政治高度统筹推进整改工作，市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多次牵头调度巡察整改工作，多次指导整改办运行及牵头部门整改落实。班子成员结合分工，切实履行“一岗双责”，百余次对相关警种部门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三）精准靶向施策，提升整改质效

市公安局将巡察整改与当前公安工作紧密结合，统筹推进整改落实。在成立巡察整改综合专班、线索核查专班和督导检查专班的基础上，市公安局严格实行“党委成员包案，警种主官领案，基层所队办案，纪检全程督案”的模式，统筹推进巡察整改。建立“问题、措施、责任人、时限”四张责任清单，制定纪律监督、内控机制和管理办法，精准实行“四个一律”追责问责机制，确保巡察整改工作高质量完成。
（四）突出整改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市公安局党委将巡察整改激发的动力有效转化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强大战斗力，坚决打好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决胜之战。整改期间，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年初至今，省、市领导多次作出批示，对丹东公安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围绕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和廉政风险点，制发了《市公安局2025年度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主体责任重点任务安排》《市公安局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体系，为丹东公安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巡察整改落实情况

（一）履行新时代公安机关职责使命有差距，打击违法犯罪力度有欠缺

1.降警情、控发案方面。一是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强化巡防密度和频次，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震慑力，有效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警情。二是加大违法犯罪打击力度，有效提升违法犯罪案件侦破和打击力度，不断压缩违法犯罪人员和空间。

2.打击相关领域违法犯罪能力方面。一是强化打击违法犯罪能力素质提升，深入总结犯罪特点、行业规律，开展战线培训。二是邀请相关专家来丹作经验介绍，开展业务指导，破解难题。三是组织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接报案与立案规定》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程序规定办理案件。
3.对罪犯执行清理工作方面。一是积极向上级请示报告，畅通特殊情况罪犯的投送渠道。二是在上级统筹引领下，与相关单位相互配合，及时协商解决判处实刑未收监罪犯相关问题。三是组织督导各看守所做好判处实刑未收监罪犯收押后的管理工作，强化在押人员医疗和生活保障，确保监所安全稳定。

（二）落实“大抓基层、大抓基础”要求不到位，社会治安管理水平和防控质效有差距

1.抓基层基础建设方面。一是推动出台机关改革文件，将基层基础设施现代化升级的具体内容纳入其中。二是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在公安机关工作中心建设、基层派出所办公用房、教育训练基础设施、老旧执法办案场所智能化升级改造等项目上争取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调整闲置房源补充基层用房需求，解决基层办公用房面积不足。

2.部署基层消防日常检查方面。一是加大与消防救援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火灾隐患联治、火灾事故联处、消防安全联宣、重要事项联商”协作机制，邀请市消防救援支队专家，对警种战线及基层民警开展全覆盖式培训。二是加大实地督导检查力度，不断提升基层所队消防监督管理工作能力和水平。
3.为基层减负责任落实方面。一是研究制定减负措施，明确提出严控报表数量，实行报表目录管理，能从信息管理系统、平台自动抽取的数据，不再要求基层重复填报。二是对常规数据滚动更新台账，对常规数据建立基础台账，动态更新数据，减少基层报送频次。三是严格执行上级下发的工作规定，在应用平台中增加工作提醒模块，通过智能加人工的形式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三）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用力不足，构建平安出行环境有差距

1. 重点车辆管控方面。一是深化宣传教育，深入企业、社区、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200余次，每周在“两微一抖”平台发布出行安全提示信息。二是定期分析车辆违法分布规律，常态化开展农村地区、重点企业周边交通违法整治。
2. 道路交通安全设施配备及智能管控方面。一是结合路况实际，采取标准增设完善标志、标线、减速带等设施，降低交通安全风险。二是优先完成重点路口整改，对重点路口路段已经完成整改，完成相关精品示范路工程建设并通过验收。三是设置科技预警设施，增加弯道会车预警、路口哨兵等科技设备，通过智能手段提升道路通行安全系数。
3.道路交通执法方面。一是优化整合专业队伍，通过优化警力配置和以老带新的方式，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二是开展业务培训学习，重点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及工作规范开展学习研讨，结合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和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统一开展培训和指导。三是运用业务应用平台预警功能，加强执法办案监管，提升交通执法规范化水平。
（四）执法规范化建设不够有力，提升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有差距

1.提升案件办理质量方面。一是建立监督情况评析通报和案件质量反馈协作机制，定期分析相关工作数据和案件情况。二是上线全市公安机关执法细则考训系统，组织全体民警开展线上训练，提升执法能力水平。
    2.规范执法办案行为方面。制定相关工作规范，成立执法监督视频巡查中心，围绕执法音视频、涉案财物等关键环节开展日清查，确保事前干预，严把关口。
（五）履行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责任不到位，重要领域监督管理有漏洞

1.落实主体责任方面。一是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相关实施细则，并适时开展针对性强、措施具体的监督检查，重点查看制度落实、运行情况，及时跟踪问效。二是结合上级工作要求，制定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主体责任重点任务安排，组织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落实。三是各级党组织坚决履行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主体责任，定期开展条线监督、内部监督，严格落实定期谈心谈话、风险排查、总结汇报等制度机制，进一步提升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效能。

2.常态化监督管理方面。一是压实党委主体责任，印发党风廉政建设指导手册，分层级指导。每月组织各单位排查廉政风险、岗位风险，开展针对性廉政提醒、廉政谈话，堵塞漏洞。二是按照党风廉政建设指导手册，每月党组织主要领导、班子成员逐级开展廉政谈话、日常谈话。在春节、五一等各重要节点，均组织节前廉政教育，筑牢全警思想防线。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及计划

（一）持续深化政治建警，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政治纪律，始终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在政治立场、原则、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不折不扣把中央和省、市委和省公安厅党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二）持续加强队伍管理，严格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的政治责任

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对照理论理想、党规党纪，民心民生，用敬畏之心筑牢纪律底线，时刻保持政治定力、纪律定力、拒腐定力，管好“工作圈”“生活圈”“交往圈”，以铁一般的纪律打造铁一般的队伍。开展常态化的警示教育、精准化的廉政谈话、规范化的执纪问责，注重“纪法情理”贯通融合，推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在丹东公安蔚然成风。

（三）持续抓实制度建设，巩固提升整改成果构建长效机制

针对此次市委巡察反馈的问题，倒查制度缺陷，加强制度建设，对整改工作中已经建立的各项制度，坚决抓好落实，强化整改措施的系统性、完整性、长效性，着力解决长期性问题，注重标本兼治，重点解决制度漏洞、制度缺失、制度失效的问题，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四）持续增强担当意识，助推各项公安工作提质增效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对公安工作特点、规律的把握和运用能力。牢固树立执法为民、服务为民意识，彻底解决“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等问题，提升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持续唱响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好声音”，在惠民利企上多出新招、实招、硬招，以优异的工作业绩，为决胜之年决胜之战贡献公安力量。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公开期限：2025年12月2日至12月22日。联系电话：2103446（工作日9:00—17:00）；邮政信箱：丹东市振兴区江城大街15号。

                         中共丹东市公安局党委

                           2025年12月2日



